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食堂食材采购项目






投标响应文件








供应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一、投标函
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
    
经研究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食堂食材采购项目（项目名称）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我方就该项目进行投标。
根据分析计算，我方愿意以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南通市区部分市场主副食品价格》中市场平均价的下浮          %的投标报价，按合同约定承担并完成本项目所规定的工作。
服务期限：6个月。



                   

 供应商（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亲笔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授权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与本次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食堂食材采购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本授权书于签署之日起生效。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应商（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
若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本投标响应文件并参加开标活动，可以不提供本授权委托书。



三、承诺书
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
我单位参加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食堂食材采购项目（项目名称）的投标活动，本人代表本单位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对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
二、严格依照国家和省、市、县关于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参加招标投标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廉政建设；
[bookmark: _GoBack]三、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守合同、重信用，不参与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干扰评标、违约毁约、恶意投诉等行为，主动维护招标投标的良好秩序；
四、本单位自愿接受政府采购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依法检查。如发生违法违规或不良行为或存在其他法律法规对招标投标行为予以限制的情形，自愿接受政府采购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自觉接受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等监督；
六、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我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在投标截止时间节点，没有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良行为，本单位同意接受任何处罚。

投标供应商全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82634994]
四、其他证明材料附件清单
	证明材料名称

	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供应商承担过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食堂物资供应业绩。（需同时提供合同复印件、一张货款支付发票和使用单位满意度答复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注：1、本表中已列明的证明材料为供应商在本项目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的材料。
2、所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应统一集中放置在本证明材料清单之后，并加盖供应商（投标人）单位公章。
3、若不满足上述要求，将否决其投标。

